
   
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  

东 莞 市 财 政 局  
 
 
 

东发改〔2016〕220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关于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加强事中 
事后监管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各有关收费单

位： 

为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，创新更为有效的收

费监管方式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取消收费许可

证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36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粤

发改价格函〔2015〕1827 号）和《广东省发改委关于规范经营

服务性收费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函〔2015〕5383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取消收费许可证制度及加强收费事中

事后监管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文  件  



─2─ 

一、取消收费许可证及年审制度 

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，全市统一取消收费许可证及年审制

度，不再核发行政事业性、经营服务性、教育收费、社会力量

办学收费许可证，不再组织实施收费许可证综合年审，原已核

发的收费许可证同步作废。我市将积极推进工作方式转变，做

好政策衔接工作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 

二、报送收费单位情况和收支情况 

（一）报送收费单位情况。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、实行政

府定价（政府指导价）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单位按附件 1 的

要求将收费单位名称、变动情况等报市发改局，经审核后在市

发改局官网向社会公布。首次报送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，

在首次报送的同时办理收费许可证注销业务，将收费许可证送

市发改局注销；在首次报送后，收费单位信息、收费项目和标

准发生变动的，在变动后 30 日内报市发改局。 

（二）报送收费单位收支情况。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、实

行政府定价（政府指导价）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单位和教育

收费单位，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收费台账，于每年 1 月 30 日前报

送上年度收费收支情况。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填报附件 2 和附

件 3，报市发改局和财政局。实行政府定价（政府指导价）管理

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单位填报附件 2 和附件 4，报市发改局。教育

收费单位填报附件 2，报市发改局。 

报送程序要求：行政事业性收费由市级主管部门收集后统

一报送；实行政府定价（政府指导价）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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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由上级主管部门收集后统一报送；教育收费单位按管理

或隶属关系，由市教育局或镇级价格主管部门（经科信局、经

贸办或计统办）收集后统一报送；无上级主管部门的收费单位

由收费单位直接报送。 

报送资料要求：报送加盖公章的纸质版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
报发改局的请按业务管理职责送至发改局收费管理科（OA 邮箱

“发展和改革局收费管理科”，或 dgsfglk@163.com）或价格管

理科（OA 邮箱“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管理科邮箱”，或

598423954@qq.com），报财政局的请送至财政局直属分局（OA

邮箱“财政局直属分局”，或 zhgh@dg.gov.cn）。 

三、实行收费政策及执行情况后评估制度 

按照省开展收费政策及执行情况后评估的要求，市发改局

将采取自评估、价格主管部门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办法，

分批、逐项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纳入政府定价（政府指导

价）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进行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论，

动态调整收费政策。对纳入收费评估的项目，各收费单位要按

规定如实填报相关数据，积极配合做好项目的评估工作。 

四、强化收费目录清单、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 

我市将继续加强收费目录清单管理，实行动态调整，并通

过政府网站对外公布，便于社会监督。各收费单位要严格执行

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，按规定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单

位名称、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范围、服务内容、执收依

据、投诉咨询电话等，可在现场收费公示和网络收费公示的基





附件1 

行政事业性（经营服务性）收费单位情况表 
 
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1、  
2、 
3、 
4、 

收费项目 

… 
序号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1           
2           
3           
4           
…           

填 报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

（签名或盖章）   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1、此表由市级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、纳入政府定价（政府指导价）管理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业主管部门及没有行业主管部门的

经营服务收费单位填报；2、经营服务性收费按《中央定价目录》及《广东省定价上目录》的项目由行业主管部门分项填报；3、收费单

位名称：行政事业收费包括市级及各镇街（园区）的收费单位，经营服务收费是指市内开展该项收费的经营者。4、此表是按收费项目统

计，收费项目一致的可将收费单位合并到一张表上填写，收费项目不统一的分表填写。5、表格不够的可续表。 



附件2 

        年度收费收支情况表 

 
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
收费项目 
收费 

标准 

批准机关 

及文号 

收费金额

（万元） 

支出金额

（万元） 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合计 
        

填 报 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

（签名或盖章）       

 

填表说明：1、此表由各执收单位负责填报；2、此表于每年1月30日前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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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         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表 
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
基本情况 

单位性质 

□行政单位 

□事业单位：○全额拨款  ○差额拨款  ○自收自支 

□社会团体  □其它单位 

单位人数 总人数：       其中，在编：         聘用人数： 

收费情况 

 收费总体情况 

 1.全年收费总额：       万元 

 2.收费项目性质：□行政性收费  □事业性收费  □其它收费 

 3.收费对象：□涉企收费  □涉农收费  □其它收费 

 4.票据使用：□财政票据  数量： 

□税务票据  数量： 

□其他票据  数量： 

 5.上年度是否参加评估：□有   □无 

 6.上年度评估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： 

 7.年度收费项目增加、取消或免征以及标准降低或提高情况： 

 □增加项目名称： 

标准： 

全年涉及金额：   万元 

文件依据： 

 □免征项目名称： 

标准： 

全年涉及金额：   万元 

文件依据： 

 □降低标准项目名称： 

原标准：             调整后标准： 

全年涉及金额：   万元 

文件依据： 

 □提高标准项目名称： 

原标准：调整后标准： 

全年涉及金额：   万元 

文件依据： 

8.收费公示： □有   □无 

9.收费收入是否上交财政： □是   □否 

填 报 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

（签名或盖章）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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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

         年度经营服务性收费情况表 
填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
基本情况 

单位性质 

□行政单位 

□事业单位：○全额拨款  ○差额拨款  ○自收自支 

□社会团体  □其它单位 

单位人数 总人数：       其中，在编：         聘用人数： 

收费情况 

 收费总体情况 

 1.全年收费总额：       万元 

 2.收费项目性质：□经营性收费    □其它收费 

 3.收费对象：□涉企收费  □涉农收费  □其它收费 

 4.票据使用：□税务票据  数量： 

□其他票据  数量： 

 5.上年度是否参加评估：□有   □无 

 6.上年度评估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整改情况： 

 7.年度收费项目增加、减少以及标准降低或提高情况： 

 □增加项目名称： 

标准： 

全年涉及金额：   万元 

文件依据： 
 □减少项目名称： 

标准： 

全年涉及金额：   万元 

文件依据： 
 □降低标准项目名称： 

原标准：             调整后标准： 

全年涉及金额：   万元 

文件依据： 

 □提高标准项目名称： 

原标准：            调整后标准： 

全年涉及金额：   万元 

文件依据： 

8.收费公示： □有   □无 

9.收费收入是否上交财政： □是   □否 

填 报 人：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或盖章）       


